增设或者关停高速公路互通出入口、服务区
许 可 申 请 表  （示范文本）
	项目名称
	XX高速公路服务区修复工程

	申

请

人
	名称/姓名
	XX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
	
	地  　址
	XX市XX路Ｘ号
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	张ＸＸ
	电话
	2238xxx
	邮编
	220000

	
	代理人
	王ｘｘ
	电话
	6627xxx
	邮编
	220000

	申请事项
	关停XX高速公路XX服务区

	作业地点
	ＸＸ高速公路上行145K+500至145K+920

	申

请

理

由


	ＸＸ高速公路已经建成通车7年多，位于高速公路ＸＸ上行145K+500至145K+920的ＸＸ服务区设计时仅仅是一个停车区，规模小，随着车流量的增加，该服务区已经不能满足车流量发展的需要。另外，由于前几年超载车辆的掠夺性使用，部分水泥场地已经提前损坏。为了更好为过往车辆服务，我公司申请对该服务区进行关闭修复，计划建设工期2005年2月15日至2005年6月31日。

 

	附送材料
	1、增设或者关停单位有效身份证明材料（由代理人申请的，提供增设或者关停单位授权委托书）；2、相关批准文件；3、增设互通出入口、服务区的，有可行的施工现场管理方案文本；4、关停互通出入口、服务区的，有可行的配套措施文本（含公告方案、路面提示标志、期限等）。

	备　　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ＸＸ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（签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 期：2004年12月30日

注:斜体字为申请人填写内容。
